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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中国热泵行业评选表彰活动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 2019 年度中国热泵行业评选表彰活动（以下简称“热泵行业评选”）评审工

作的公平、公正、科学，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热泵行业评选的宗旨，是为了推动中国热泵产业的发展，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

能源利用率，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三条 热泵行业评选的申报、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专业、科学的评奖原则。

第四条 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负责组建评审专家组（以下简称“评审专家组”），作

为热泵行业评选的评审和审定机构。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

负责评审组织工作。

第二章 奖励等级及评审标准

第五条 热泵行业评选的奖励范围覆盖空气源热泵全产业链，包括零部件生产企业、整机生

产企业以及销售单位。热泵行业评选设立以下奖项：

（一）2019 中国热泵领军品牌 （二）2019 中国热泵杰出品牌

（三）2019 中国热泵优秀零部件供应商 （四）2019 中国热泵最具成长力品牌

（五）2019 中国热泵烘干优秀品牌 （六）2019 中国热泵优秀经销商企业

（七）2019 中国热泵创新奖

第六条 热泵行业评选的基本评定条件如下：

（一）2019 中国热泵领军品牌

1.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产品营业额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2. 截止 2018 年底注册时间 3年以上；

3. 积极参与推动空气源热泵行业的发展。

（二）2019 中国热泵杰出品牌

1.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产品营业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2. 截止 2018 年底注册时间 3年以上；

3. 积极参与推动空气源热泵行业的发展。

（三）2019 中国热泵优秀零部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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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配件营业额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

2. 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为空气源热泵行业生产重要配件；

3. 积极参与推动空气源热泵行业的发展。

（四）2019 中国热泵最具成长力品牌

1.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配件营业额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2.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产品营业额增长率超过 50%；

3. 积极参与推动空气源热泵行业的发展。

（五）2019 中国热泵烘干优秀品牌

1.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烘干设备营业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2.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产品营业额增长率超过 50%；

3. 积极参与推动空气源热泵行业的发展。

（六）2019 中国热泵优秀经销商企业

1. 2018 年度空气源热泵产品代理销售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2. 拥有空气源热泵产品系统设计、安装调试和售后维修能力；

3. 积极参与推动空气源热泵行业的发展。

（七）2019 中国热泵创新奖

1. 2018 年度内成功推出新产品（工艺、服务）；

2. 创新技术经实践验证有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3. 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方面的争议。

第七条 热泵行业评选的评审将根据不同的申报奖项，分别考察单位在近两年内下列领域

（“●”标示）的业绩和表现，并做综合评定。

评审指标 领军品牌 杰出品牌
优秀零部

件供应商

最具成长

力品牌

烘干优秀品

牌

优秀经销

商企业
创新奖

2017 年相关产值 ● ● ● ● ● ●

品牌(用户)认知度 ● ● ● ● ● ●

行业贡献 ● ● ● ● ● ● ●

承接重大工程项目 ● ● ● ● ●

奖项获得 ● ● ● ● ● ● ●

产品质量管理 ● ● ● ● ● ●

售后服务水平 ● ● ● ● ●

新产品研发 ● ● ● ● ● ●

新产品相关产值 ● ● ● ● ● ●

承接重大科研项目 ● ● ● ● ● ●

专利获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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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 ● ● ● ● ● ●

第三章 申报办法和评审流程

第八条 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填写申报表，并组织提供相关材料，递交到秘书处。申报表

可到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ww.chpa.org.cn 下载。

第九条 申报单位可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分数占评审总分数的 30%。

第十条 秘书处联合相关机构，聘任空气源热泵行业、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和专业人士组成评

审专家组，对申报单位递交材料进行评审。评审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是：

（一） 审核申报材料并提出评审意见；

（二） 审定获奖单位；

（三） 对评审过程中的争议做出裁决；

（四） 研究处理评审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十一条 评审专家组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 支持空气源热泵行业发展工作，能够按时参加评审工作及有关活动；

（二） 熟悉热泵行业动态和发展趋势，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

（三） 职业道德良好，工作认真负责；

（四） 严守评审秘密，不得泄露评审情况；

（五） 评审专家组成员为申报单位负责人时，须回避本届评选工作。

第十二条 评审结束后，由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负责颁奖，并在中国节能协会热泵

专业委员会方网站发布获奖公告。

第四章 异议和罚则

第十三条 热泵行业评选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评审工作实行

异议制度，若有异议，自评审结果发布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实名向秘书处提交书面证明材料，

过期不再受理。秘书处将异议材料转交申报单位，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核实材料和情况，并将核

查结果报送秘书处。秘书处有权经评审专家组审定，撤销其奖励。

第十四条 热泵行业评选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一经查实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或违

反《2019 年度中国热泵行业评选表彰活动实施细则》规定的，取消该单位 2 年的申报资格。尚

未授奖的，经评审专家组审定，秘书处有权取消单位当届的获奖资格；已授奖的，经评审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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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秘书处有权撤销其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